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2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29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7月 29日上午 9:15一 9:
25，9:30-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29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南区中栋一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雷自合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共 64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5,600,0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75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2,907,40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06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39 人，代表股份 22,692,6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91％。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645 人，代表股份 32,780,1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0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10,087,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31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39人，代表股份 22,692,6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91％。

4、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吴兴印律师、

霍燕华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560,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251％；反

对 5,364,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637％；弃权 2,855,5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8,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560,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4.9251％；反对 5,364,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3637％；弃权2,855,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58,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13％。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 24,631,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419％；反

对 5,259,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458％；弃权 2,888,6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1,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631,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1419％；反对 5,259,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0458％；弃权2,888,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1,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23％。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 24,651,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027％；反

对 5,25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174％；弃权 2,878,0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80,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651,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2027％；反对 5,250,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0174％；弃权2,878,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80,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99％。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24,541,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676％；反

对 5,215,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094％；弃权 3,023,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3,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541,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4.8676％；反对 5,215,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9094％；弃权3,0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3,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3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 22,477,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5706％；反

对 5,079,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944％；弃权 5,223,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3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477,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8.5706％；反对 5,079,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4944％；弃权5,2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35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5、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 24,651,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014％；反

对 5,196,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533％；弃权 2,932,2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0,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651,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2014％；反对 5,196,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8533％；弃权2,932,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0,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53％。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6、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 24,641,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712％；反

对 5,075,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826％；弃权 3,063,6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5,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641,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1712％；反对 5,075,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4826％；弃权3,063,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5,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61％。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7、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 24,630,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377％；反

对 5,071,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701％；弃权 3,078,7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52,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630,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1377％；反对 5,071,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4701％；弃权3,078,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52,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2％。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8、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 24,602,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544％；反

对 4,946,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908％；弃权 3,230,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5,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602,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0544％；反对 4,946,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0908％；弃权3,2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5,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8％。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9、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 24,582,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934％；反

对 4,952,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076％；弃权 3,244,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63,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582,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4.9934％；反对 4,952,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1076％；弃权3,24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63,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10、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 24,515,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866％；反

对 5,154,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233％；弃权 3,110,8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2,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515,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4.7866％；反对 5,154,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7233％；弃权3,110,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2,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01％。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511,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765％；反

对 5,254,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296％；弃权 3,013,7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1,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511,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4.7765％；反对 5,254,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0296％；弃权3,013,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1,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39％。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511,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744％；反

对 5,252,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241％；弃权 3,016,2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2,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511,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4.7744％；反对 5,252,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0241％；弃权3,016,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2,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15％。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618,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011％；反

对 5,096,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482％；弃权 3,065,1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1,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618,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1011％；反对 5,096,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5482％；弃权3,065,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1,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07％。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647,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905％；反

对 5,09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363％；弃权 3,039,7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1,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647,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1905％；反对 5,09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5363％；弃权3,039,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1,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32％。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540,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640％；反

对 5,203,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740％；弃权 3,036,0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1,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540,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4.8640％；反对 5,203,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8740％；弃权3,036,0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91,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19％。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511,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765％；反

对 5,201,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682％；弃权 3,066,6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1,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511,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4.7765％；反对 5,201,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8682％；弃权3,066,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1,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3％。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604,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602％；反

对 5,13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584％；弃权 3,042,4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1,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604,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0602％；反对 5,13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6584％；弃权3,042,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1,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14％。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4,638,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633％；反

对 5,090,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278％；弃权 3,051,4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638,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1633％；反对 5,090,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5278％；弃权3,051,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4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89％。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依

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委派了吴兴印律师、霍燕华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49 证券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25-045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8/4
最后交易日

一

除权（息）日

2025/8/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8/5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在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后，截止2025年7月15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705,700股，完成了公司股份回购方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合计持有1,726,100股。前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不参与本次

利润分配。

依据上述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数变动情况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以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后为基数，相应调整现金分配总额。调整后的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5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64,000,000 股，其中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 1,
726,100股，因此本次拟发放现金红利的股本基数为62,273,9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

红利46,705,425.0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

务办理：第五号权益分派》等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

配，不送红股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62,

273,900×0.75÷64,000,000≈0.73元/股。

综上，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73）÷（1+0）=（前收盘价格-0.73）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8/4
最后交易日

一

除权（息）日

2025/8/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8/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派

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75元。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

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账户，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67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

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675元。如

该类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

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

股息、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按照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75元派发。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631-7833031
特此公告。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02 证券简称：百合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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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中国联通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44
15,878,230,977

50.78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

关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忠岳先
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7人。董事王军辉先生、唐国良先生、卢山先生、沈抖先生、李

津先生因另有其他重要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李翀先生、方向明女士因另有其他重要公务未出席

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凌升先生因另有其他重要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办公室副主

任张海涛先生代为履行相关职责。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唐永博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809,530,244
比例（%）

99.5673

反对

票数

61,230,459
比例（%）

0.3856

弃权

票数

7,470,274
比例（%）

0.04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补唐永
博先生为公司
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19,386,337
比例（%）

94.6665

反对

票数

61,230,459
比例（%）

4.7536

弃权

票数

7,470,274
比例（%）

0.57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君、刘向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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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主体为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士兰微”）之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一、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董事罗华兵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罗华兵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593,90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7606%，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7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2）：罗华兵先生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00,000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3005%。

截至2025年7月29日，罗华兵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3005%。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华兵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4,093,90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4602%。（注：本公告数据如有尾差，系四
舍五入所致）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罗华兵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4,593,908股

0.27606%
其他方式取得：4,593,908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罗华兵

杭州士兰控股有
限公司

陈向东

范伟宏

郑少波

江忠永

宋卫权

陈国华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4,593,908
513,917,034
12,349,896
10,613,866
7,379,253
8,250,000
3,903,300
2,100,000

563,107,257

持股比例

0.27606%
30.88310%
0.74215%
0.63782%
0.44345%
0.49577%
0.23456%
0.12620%

33.8391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为士兰微之控
股股东，罗华兵、陈向东、范伟宏、郑少
波、江忠永、宋卫权、陈国华分别为其
股东及董事/监事。罗华兵、陈向东、
范伟宏、郑少波、江忠永、宋卫权、陈国
华等七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罗华兵

2025年7月1日

500,000股

2025年7月22日～2025年7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500,000股

26.15～26.29元/股
13,112,220.00元

已完成

0.03005%
不超过：0.03005%
4,093,908股

0.2460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华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罗华兵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陈向东

范伟宏

郑少波

江忠永

宋卫权

陈国华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093,908
513,917,034
12,349,896
10,613,866
7,379,253
8,250,000
3,903,300
2,100,000

562,607,257

持股比例

0.24602%
30.88310%
0.74215%
0.63782%
0.44345%
0.49577%
0.23456%
0.12620%

33.8090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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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控股股东吴体芳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吴体芳先生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2025年 7月 25日至

2025年10月24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9,329,802股（含本

数），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截至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吴体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6,
065,5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32%,吴体芳先生配偶及其一致行动人许美珍女士持有公司股

份8,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0%，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4,165,569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9.93%。

2025年 7月 29日，公司收到吴体芳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触及 1%整数倍的告

知函》，吴体芳先生于2025年7月28日至2025年7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含盘后固

定价格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10.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0%）。本次权益变动后，

吴体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许美珍女士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由 124,165,569股减少至 121,
055,6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39.93%减少至38.93%，持股比例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德艺文创

上升□ 下降√

吴体芳

福建省福州市******
2025年7月28日至2025年7月29日

吴体芳先生因个人资金需要，于2025年7月28日至2025年7月29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含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10.9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0%）。本次权益变动后，吴体芳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许美珍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9.93%变动为38.93%。本次
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
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减持股数（股）

3,109,900
3,109,9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含盘后固定价格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300640
有√ 无□

减持比例（%）

1.00%
1.00%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吴体芳

许美珍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
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
决权的股份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吴体芳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是√ 否□公司于2025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持有公司股份 116,065,5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32%）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体芳先生计划自预披露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7月25日至2025年10月24日）以集
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9,329,802股（含本数），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减持
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范围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是□ 否√

是□ 否√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6,065,569
29,016,392
87,049,177
8,100,000
8,100,000

0
124,165,569
37,116,392
87,049,177

占总股本比例(%)
37.32
9.33
27.99
2.60
2.60
0

39.93
11.93
27.99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2,955,669
25,906,492
87,049,177
8,100,000
8,100,000

0
121,055,669
34,006,492
87,049,177

占总股本比例(%)
36.32
8.33
27.99
2.60
2.60
0

38.93
10.93
27.99

注：股东持股比例计算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如相关数据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

所致。

特此公告。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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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